修模协议书

  合同编号：XA2020-5-5
甲方：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乙方：江阴长青工艺品有限公司

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甲方委托乙方对以下模具进行维修，对此双方达成如下修膜加工协议：

一、模具基本情况及修改要求：

	模具名称
	图片描述
	修改内容
	完成日期

	陕汽司机靠背模具
	
	维修密封面及上模水管
	2020.5.10





二、费用说明
1．维修一套模具维修费共计：人民币3500元（大写：叁仟伍百元整），包含13%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2．费用支付时间及方式：修改的模具加工完成后，经甲方确认后，
甲方以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乙方，最晚汇款时间不得晚于6月30日。
乙方在付款的同时，为甲方开具相应数额的13%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三、修模周期
乙方在签合同基准立即进入修模制作阶段，修模周期为：5天，即：2020年5月10日将模具发至甲方指定地点，维修模具产生的往返运费由乙方负责。
四、甲方的责任及权利
1．甲方负责交付给乙方执行本协议所需要维修的模具。
2．甲方收到模具后，乙方为甲方开具13%全额增值税发票。
五、乙方责任及权利
1．乙方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按质、按量、按要求完成模具维修。
2．乙方可为甲方提供更好的技术和修改意见。
3. 乙方保证模具修理部位出现严重问题时免费修理。
六、纠纷解决
对于实施本协议而发生的任何争议，双方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分歧无法解决时请甲方所在地仲裁机关解决。。

七、其它事项
本协方双方须严格执行，如果一方因故不能履行本协议，需赔偿对方损失费，方可终止本协议。
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；本项目完成后该协议自动终止，此合同双方各执一份。

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此合同双方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：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乙方：江阴长青工艺品有限公司

甲方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签名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


